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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昆山市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的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可申请补贴： 
1. 在我市注册成立、经市知识产权局备案确认、具有线上线

下服务能力、有效促进知识产权运营的开展； 
2. 知识产权运营交易活动经运营平台备案登记完成，运营交

易当事一方为我市企业，具体包括非关联交易的专利转让（转出
昆山除外）、许可、专利质押贷款、以专利出资入股。 

二、支持方式 
按照知识产权运营项目实际成交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补贴。 
三、申报材料 
《昆山市科技计划项目责任主体信用承诺书》、《2018 年财政

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并提供以下材料： 
1. 昆山市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建设项目申请表； 
2. 运营平台项目备案登记表； 
3. 运营交易的证明材料： 
（1）专利转让：转让当事方身份证明、转让合同、发票、专

利权转让生效的证明材料； 
（2）专利许可：许可当事方身份证明、许可合同、发票、许

可备案登记证明； 
（3）专利质押贷款：当事方身份证明、质押合同、贷款合同、

放款证明、质押贷款备案登记证明； 
（4）专利出资入股：当事方身份证明、入股合同、专利价值

评估报告、验资和专利权转移的证明材料。 
责任科室：专利科  57383270 


